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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

，

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和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

、

网络投票和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

上午

9

：

00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公司董事长张建浩先生主持会议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3

日至

2013

年

4

月

24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3

日

15:00

至

2012

年

4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4

月

23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的

9:00～

17:00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

，

代表股份

143,429,82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4.7030%

。

（

二

）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名

，

代表股份

143,360,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4.67%

。

（

三

）

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名

，

代表股份

69,82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364％

。

（

四

）

通过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投票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维女士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

权

，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刊登了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

公告

编号

2013-008

）。

本次会议召开时没有收到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授权委托书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

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符合

《

天

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和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

1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目的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总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

、

解锁期及限售规定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9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0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审核

、

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3

）

审议通过了

《

授予

、

解锁或回购注销的调整原则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4

）

审议通过了

《

其他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部分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

子午线轮胎装备技术

（

工程

）

中心及产业

化项目

>

的议案

》。

同意

143,409,61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

；

反对

20,2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内容全文详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上的公告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

、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337� � � �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2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更正说明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

和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由于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在议案

审议表决情况中出现了重大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公告原文

：

1

、

审议通过了

《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

1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目的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总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

、

解锁期及限售规定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9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0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审核

、

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3

）

审议通过了

《

授予

、

解锁或回购注销的调整原则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4

）

审议通过了

《

其他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681%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部分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

子午线轮胎装备技术

（

工程

）

中心及产业

化项目

>

的议案

》。

同意

143,409,61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925%

；

反对

20,2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现更正为

：

1

、

审议通过了

《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

1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目的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总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

、

解锁期及限售规定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

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9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0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审核

、

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2

）

审议通过了

《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3

）

审议通过了

《

授予

、

解锁或回购注销的调整原则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14

）

审议通过了

《

其他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

同意

143,362,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3%

；

反对

67,02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部分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

子午线轮胎装备技术

（

工程

）

中心及产业

化项目

>

的议案

》。

同意

143,409,61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

；

反对

20,209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更正后的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和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详见

《

巨潮资讯网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5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4月 2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荣祥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７２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８

，

５２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７４４

，

０１７

，

５９４．４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４１９

，

６７７．９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４４

，

０１７

，

５９４．４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１９

，

６７７．９２

合计

７４４

，

４３７

，

２７２．３９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１９８２．６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２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注

：

１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

，

包

括会计师费

、

律师费

、

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

本基金基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

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

２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

理

。

办理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

、

赎回开放

日前依照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

上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

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以及关注本基金的特有风险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证券代码：000800�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3-024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

000800

，

证券简称

：

一汽轿车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

、

4

月

23

日和

4

月

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

》

的相关

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13

年

4

月

11

日

、

4

月

12

日和

4

月

15

日公司股票出现了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开市起

停牌并进行核查

。

4

月

20

日

，

公司披露了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及复牌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3-023

），

详细披露了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对此次影响股票交

易价格事项的核查说明

，

4

月

22

日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现将公司自

2013

年

4

月

20

日至今的核查结果说明如下

：

1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

3

、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汽股

份

"

）

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

5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

司股票

。

6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

也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

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询问

，

目前

，

一汽股份尚无计划对一汽轿车进行股权

转让

、

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一汽股份同时承诺未来

三个月内亦不会进行上述事项

；

2

、

公司承诺未来三个月内无重大资产注入

、

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及发行股

份等事项

；

3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

4

、

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

《

2012

年年度报告

》

和

《

2013

年第一

季度报告

》。

5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052�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3-02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

召开地点

：

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杜鹤鸣先生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８７１

，

７８９

，

０９２

股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３

名

，

代表股数

４４７

，

５０３

，

１８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３３％

，

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代表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厦

（

南京

）

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融资的提案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

表决结果

：

表决权总数

（

股

）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４７

，

５０３

，

１８１ ４４７

，

５０３

，

１８１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２

、

审议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厦

（

南京

）

房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提案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

表决结果

：

表决权总数

（

股

）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４４７

，

５０３

，

１８１ ４４７

，

５０３

，

１８１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３

、

审议

《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拟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提案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

表决结果

：

表决权总数

（

股

）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２４

，

０２８

，

７３１ ２４

，

０２８

，

７３１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任穗 向曙光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作出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3-02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海

恒

）

通知

，

中海恒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4,100,273

股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并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

，

中海恒将上述质押股份中

12,000,000

股解除质押

，

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

截止目前

，

中海恒持有本公司股票共计

238,103,45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6.49%

，

此

次解除只要后

，

中海恒质押股票总计

225,980,273

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的

94.91%

。

特此公告

。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3-02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1．

历史背景

根据

2006

年

12

月

8

日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九洲化纤工

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洲化纤

"

）、

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

，

本公司拟收购

九洲化纤和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绍兴兴虹化纤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

虹化纤

"

）

81%

股权和

10%

股权

，

并预付了股权转让款

。

2008

年

6

月

30

日

，

上述收购协议终

止

，

转让方应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前向本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9,360

万元

。

其

中

：

九洲化纤应向本公司返还

17,000

万元

；

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应向本公司返还

2,360

万元

。

目前本公司已收到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2,360

万元

。

九洲化纤未能履约返还股权转

让款

，

为保证本公司利益

，

公司已将九洲化纤持有的兴虹化纤的全部股权进行了质押

。

2

、

最新进展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与九洲化纤及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大集

团

"

）

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简称

"

三方协议

"

）、

公司与九洲化纤签署偿还协议

（

以下简

称

"

偿还协议

"

），

上述协议约定

：

九洲化纤将所持有兴虹化纤的全部股权转让国大集团

，

股权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0,500

万元

。

鉴于九洲化纤尚未返还公司

17,000

万元

，

与公司存在债权

债务关系

，

九洲化纤同意国大集团依据本协议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全部用于清偿其对公司

的债务

，

并由国大集团直接向公司以资产或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

在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

，

九

洲化纤向国大集团转让股权所得对价全部由公司享有

，

同时公司不再向九洲化纤追索

17,

000

万元欠款本金及其利息

，

即九洲化纤应返还公司款项及其利息全部由国大集团所支付

对价进行冲抵

。

3

、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4

、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回收

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议的议案

"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出

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此次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决策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5

、

本次交易所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

三方协议需国大集团所属国资管理部门作出批准

文件

，

三方协议及偿还协议还需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通过后

，

方能正式生效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

交易对方

：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体育场路

333

号

法定代表人

：

乐毅

注册资本

：

贰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30000000012462

公司主营业务

：

酒店管理服务

，

日用百货

、

针纺织品

、

服装服饰销售等

公司成立时间

：

1998

年

1

月

6

日

国大集团是由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等组建的浙江省

属国有控股企业

，

拥有下属企业

88

家

，

参股企业

4

家

，

合并总资产

、

营业收入双超百亿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国大集团有关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2,899,107,263.18

元

，

净资产为

1,237,705,781.25

元

，

收入总额

12,941,947,465.23

元

，

净利润为

52,162,

997.15

元

。

2

、

交易对方

：

绍兴九洲化纤有限公司

2003

年

3

月经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

，

该公司住所为绍兴生态

产业园

，

公司法人代表为田雷

，

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DTY

丝

、

FDY

丝纺织服装开发

、

生产

、

销售

。

3

、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协议主要内容

1

、

公司与国大集团

、

九洲化纤签署的三方协议内容

（

1

）

九洲化纤将持有的兴虹化纤全部股权转让给国大集团

，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0,

500

万元

。

（

2

）

协议生效

10

个工作日内

，

国大集团支付

500

万元定金

，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以完成并

满足下述交易条件为前提

：

九洲化纤完成对兴虹化纤的资产负债剥离

、

税务清缴

、

地块改性

以及拆迁安置工作

。

（

3

）

鉴于九洲化纤尚未返还公司

17,000

万元欠款

，

九洲化纤同意国大集团依据本协议

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全部用于清偿其对公司的债务

，

并由国大集团直接以持有的资产向

公司支付

，

国大集团用于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资产价格按市场价确定

，

如各方对市场价

有分歧

，

以评估价为最终的价格

。

此外

，

国大集团还保留以现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权

利

。

（

4

）

国大集团承诺在上述协议交易前提条件满足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公司签署对价

资产转让协议

，

并按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支付价款及相应资产交付

。

2

、

公司与九洲化纤签署的偿还协议内容

在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

，

九洲化纤向国大集团转让股权所得对价

20,500

万元全部由公

司享有

，

同时公司不再向九洲化纤追索

17,000

万元欠款本金及其利息

，

即九洲化纤应返还

公司款项及其利息全部由国大集团所支付对价进行冲抵

。

公司承诺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及时

解除绍兴兴虹化纤工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登记

。

如三方协议终止

，

九洲化纤仍然承担向公

司偿还

17,000

万元及其利息的义务

。

四

、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着将妥善解决与九洲化纤历史遗留债务问题的目的签署相关协议

。

此次交易顺

利完成可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

同时会产生约

3500

万元的一次性收益

。

公司未对九洲化纤

17,000

万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

。

五

、

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取得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

因此本次交易在生效

、

具体方案等方面

均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

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3-04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欣先生辞职报告

,

李欣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

，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

特此公告

。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000503� � � �编号：2013-05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七届十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会议根据董事长贾岩燕先生的提议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会议以

7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公司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

议的的议案

》，

详见

2013

年

4

月

25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公司公告

。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数据导航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披露《2012 年年度报告》、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吉峰 农 机 连 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12

年 年 度 报 告

》、

《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300022� � �证券简称：吉峰农机 编号：2013-01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５

，

７９０

，

６８３

，

３０７．２８ ５

，

１２６

，

０６４

，

８１７．４５ １２．９７％ ３

，

６５１

，

８９４

，

７３７．５０

营业成本

（

元

）

４

，

９７３

，

８５４

，

３１５．９０ ４

，

４１６

，

６２６

，

７３３．０４ １２．６２％ ３

，

１９７

，

３７２

，

１５８．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８４６

，

１８０．７１ ７０

，

３８４

，

５８５．６６ －８１．７５％ ６６

，

４１８

，

７３０．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４

，

９１１

，

３３８．６１ －３４５

，

５６３

，

２１５．２０ －１４１．９２％ －２１２

，

７３９

，

９８２．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５９ ０．１９６９ －８１．７７％ ０．１８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５９ ０．１９５４ －８１．６３％ ０．１８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７％ １１．６１％ －９．５４％ １２．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期末总股本

（

股

）

３５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７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２ １．７４ －０．８５％ ３．２

资产负债率

（

％

）

７６．４１％ ７４．６９％ １．７２％ ６８．５４％


